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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周刊

一图读懂

（来源：应急管理部）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三）》［以下简称“《意见（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负责
同志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出台《意见（三）》的背景和意义
是什么？

工伤保险是保障职工工伤权益，促
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
工伤风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对
维护职工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发挥了
重要作用，近年来每年200多万职工获
得工伤保障。2013年以来我部先后出
台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等政策文
件，今年我部出台《关于执行<工伤保
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目的
是进一步明确《条例》有关规定的理解
适用，有利于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保障
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工伤
保险制度的公平统一。

二、《意见（三）》细化工伤认定的哪
些具体内容？

一是对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工
作场所、工作原因”予以细化。《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工伤需具备工作
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个要素。
《意见（三）》第一至三条细化了职工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具体情
形，有利于条款理解适用把握，维护职
工权益。

二是对“上下班途中”具体情形进
行细化。《意见（三）》明确职工以上下班
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

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
途中，细化了 4类具体情形，对合理时
间、合理路线的细化规定，有利于统筹
维护职工和用人单位权益。

三、《意见（三）》明确了哪些情形可
以认定工伤及认定依据？

一是明确医疗损害侵权不影响原
工伤事故的工伤认定。针对实践中职
工工伤医疗救治中受到医疗侵权能否
认定工伤，《意见（三）》第四条明确职工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在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医疗侵权并
不影响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的工伤认
定，但是医疗侵权损害结果不是工伤事
故或职业病导致的，侵权引发的相关医
疗救治和经济赔偿不属于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

二是明确居家工作工伤认定有关
规定。工伤的核心是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意见（三）》第九条明确
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
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在家工作而
影响认定工伤，但利用微信、电话、邮
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
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视为工
作原因。同时，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
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进
行了明确，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在
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工作要
求及工作需要进行，且与日常的工作
强度和工作状态基本一致，明显占用
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可以视为“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三是明确由于本人的故意犯罪、醉
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
导致的伤亡不予认定工伤。《意见（三）》
第五条明确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职

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
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
导致的伤亡，不认定为工伤，进一步厘
清对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

四是明确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
故的工伤认定依据。《意见（三）》第六条
明确，“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
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
依据，同时，对无法证明发生上下班途
中交通事故的不予认定工伤，即有关部
门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申请人
也不能证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
事故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结论。

五是明确工亡时间的依据。针
对实践中确定死亡时间认识理解不
一的问题，《意见（三）》明确工伤职工
死亡时间与公民死亡时间确定标准
及依据是一致的，即死亡时间以医疗
卫生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记载的死亡时间为依据，
没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的，以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记载
的死亡时间为依据。有其他证据足
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
明的时间为准。

四、《意见（三）》对工伤认定的劳动
关系确认是怎么规定的？

一是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时对劳动关系进行确
认。为更好方便工伤职工申请工伤认

定，《意见（三）》第十条明确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在决定是否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时应对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存在争议且
难以确认的，应告知申请人通过仲裁、
诉讼方式进行确认。

二是明确受理违法分包转包和
个人挂靠情形的工伤认定申请。有
关规定已明确违法分包转包的用工
单位、被挂靠单位等情形应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意见（三）》明确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受理此类工伤认定申请，
有利于更好维护这类情形劳动者的
工伤权益。

五、《意见（三）》对有关待遇政策是
如何进一步明确的？

一是明确了劳鉴等级变化时相关
待遇调整。工伤职工按规定提出劳动
能力复查鉴定申请且鉴定结论发生变
化的，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自作出最
终生效鉴定结论的次月起按照新的鉴
定结论作相应调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不作调整。

二是明确新发生费用有关规
定。《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中的

“用人单位”，既包括整体职工未依
法参保登记或仅参保登记未依法缴
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也包括
部分职工未依法参保登记或仅参保
登记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
单位。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官网）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解读

本报讯 近年来，播州区以“市县乡
村一体化”建设为契机，扎实推进政务服
务“全域通办”改革。截至目前，全区已
承接遵义市市域范围内“全域通办”事项
2500余项，切实推动政务服务向标准化、
便利化迈进。如今，无论是在城区还是
乡镇，群众和企业都能在这一新体系下
享受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在该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体验正
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往群众办事常常
需要往返多个部门、对接多个窗口；如
今，“一窗通办”改革的推进，真正实现
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办事
更省心、更高效。

作为播州区推进“全域通办”的核
心枢纽，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优化窗口

设置，将办事窗口压缩至32个，压缩率
达60%以上，并设置法人综合服务区和
自然人综合服务区，实现“进一扇门、取
一个号、到一个窗”即可办成事。截至
目前，已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40万
余件，实现电子证照共享6.3万余次，群
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以前需要跑多个窗口，现在一个
窗口就能办成。大家对现在一窗通办
的方式都很满意，普遍反映方便多了。”
播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法人综合窗口工
作员陈立说。

区级窗口的改革是“最先一公里”，
而将便利送达乡镇，则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公里”。播州区通过“市县乡村
一体化”建设，不仅把服务搬到了群众

家门口，更让乡镇群众享受到了与城区
同质的办事体验。

村民罗成富表示：“以前办证要到
好几个单位才能完成，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轻松办好，真的方便多了。”

罗成富的感受并非个例。随着市内
“全域通办”的落地，企业群众办理非本
级事项实现了“镇内可办”“就近可办”。
这不仅节省了群众的时间和成本，也让
基层政务服务变得更加有温度。

据鸭溪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副主
任唐维介绍：“‘全域通办’实施以来，我
们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业务范
围大幅扩展，目前可办理事项已达
2000多项。群众现在不用再专程前往
上级部门，切实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鸭溪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是播州

区深化基层服务的一个生动例证。它
表明，政务服务的“一体化”不仅实现了
名称上的统一，更意味着服务能力与办
事标准的全面提升。

从区级大厅的“一窗通办”到乡镇
窗口的“一站式服务”，该区落地的
2514项“全域通办”事项，不只是一个
数字，更是播州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增强服务效能的扎实体现。未来，
播州区将继续推进服务创新，进一步打
通数据、优化流程，努力让群众办事更
省心、更便捷，持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
与满意度。

（播州融媒记者 李宁 王世海）

播州区

“全域通办”服务群众零距离

12月 17日清晨 6点，天刚蒙蒙亮，
习水县良村镇的公交始发站已热闹起
来。村民王凤英和几个老姐妹把一筐
筐鲜灵的豌豆尖、白菜搬上公交车，她
们要赶最早一班去县城卖菜。

“这趟车方便，上周我就乘着它往
县城跑了两趟。”王凤英脸上挂着笑。
车厢里干净暖和，窗外的路灯在她脸上

投下温暖光晕。半小时后，这些带着露
水的蔬菜就会出现在县城的集市上。

良村镇距县城28公里，过去群众进
城不易。2023年，习水县城至良村镇的
公交线路开始运营，10余辆新能源公交
车往返运行，途经学校、卫生院、农贸市
场等，为沿途大安、黄木坪等村、3所中
小学以及职高师生的出行提供了便利。

“以前很少去县城，现在一个月能
跑好几趟，吃不完的菜还能换成收入。”
王凤英说。

除开通城乡公交外，该镇还着力畅
通内部“微循环”。以往，通往吼滩村与
双龙乡的路口车流密集、拥堵频发。为
此，当地打通集镇新区 6号连接线（吼
滩路口），有效分流车辆，缓解通行压

力。在车流增多的关键路口安装电子
抓拍设备，推动交通管理向智能化、规
范化迈进。

如今，像王凤英一样乘公交穿梭于
城乡的村民越来越多。这趟每天准点
出发的公交车，不仅载着新鲜蔬菜，更
链接着群众增收的门路与便利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柳）

习水县农民坐公交卖蔬菜

一路通途一路鲜

为有效减少冬季农村家庭火
灾事故的发生，近日，余庆县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子营街道办网格人
员、消防志愿者走进辖区村民家中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图为宣传现场。
（见习记者 李沛凝 摄）

厨房“潜伏”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注意，请对照自
查！


